附件3

海淀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
快速配租意向登记通知

一、登记对象
2026年5月12日前（含）已按照“三级审核、两级公示”程序通过市级备案取得海淀区保障性住房备案资格（以GLH或GX形式开头的备案号）且未列入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配租对象的海淀区户籍公租房轮候家庭。
已配租配售、配租资格受限制的家庭不得参加登记配租。
二、登记时间
2026年5月13日10:00至2026年5月15日16:00
三、登记方式
此次意向登记工作，采取网络登记的方式。申请家庭可自行选择以下两种登记方式之一进行登记：
1.自行登记：申请家庭自行登录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bphc.com.cn /home），点击 “多元业务”→“公共租赁住房”→“业务办理”→选择相对应的配租计划后点击“点击查看”→点击“去登记”→点击“立即登记”按钮进入登记系统界面，并按照相应提示进行登记操作，系统使用手册详见《海淀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配租及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快速配租公告》（以下简称《配租公告》）附件4。如需找回账号，请参照注册账号找回操作手册（《配租公告》附件5）进行操作。
2.协助登记：对于不熟悉电脑操作或网络办理意向登记存在困难的家庭，可在登记期内携带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备案通知单原件到原申请街道（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协助登记窗口，由工作人员协助进行网络登记。
协助登记窗口开放时间：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5月15日，每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5月13日9:00-10:00、5月15日下午15:00以后，不受理协助登记）
特别提示：
1.本次配租所用登记系统可由申请家庭自行登录，请家庭提前登录系统测试，确保账号可以正常登录和使用，如无法登录，请及时联系街道（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2.此次登记通过系统自动采集家庭资格信息，家庭登录成功后应当核实系统显示家庭信息、优先类型等与备案信息不一致，请在登记时限内持相关材料前往户籍所在街道（镇）住房保障窗口申请协助登记。
城镇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分散供养特困家庭在系统上优先类型一栏应当显示“城镇社救人员家庭”，如未显示，请在登记时限内持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北京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前往户籍所在街道（镇）住房保障窗口申请协助登记，未按照要求登记的不纳入优先家庭。
四、登记规则
1.登记时间截止，登记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接受任何登记和更改登记意愿的申请。
2.此次意向登记不针对指定项目进行登记，不允许升档、降档登记。登记家庭应在保障性住房备案资格规定的配租套型标准内选择唯一套型（如小套型、中套型、大套型）进行意向登记。保障性住房规定的配租套型标准为：
	家庭人口
	家庭构成
	配租套型

	1人
	单身（包括未婚、离异、丧偶）
	小套型

	2人
	夫妻及子女未满10周岁的单亲家庭
	小或中套型

	
	子女年满10周岁的单亲家庭
	中或大套型

	3人以上
	夫妻及子女
	


登记家庭按照配租套型标准划分配租套型组别，进行选房排序，与登记套型无关。
3.登记套型相同的家庭，系统按照意向登记时间自动排序，即意向登记时间早的家庭排序在前、意向登记时间晚的家庭排序在后。系统登记排序不影响家庭的选房顺序。
4.参加意向登记配租的家庭确定选房顺序时，优先情况以家庭登记时系统记录的优先情况为准。登记结束后，申请家庭对此提出异议的，不予受理。
[bookmark: _GoBack]
